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惠东县安全生产应急值班简报

（总第 19 期）

惠东县应急管理局值班室 2021 年 9 月 6 日

一、事故情况

（一）一般生产安全事故。2021 年 1-6 月份，全县共发生

一般生产安全事故 11宗，死亡 10 人，受伤 1 人，同比分别下降

15.4%、16.7%、75%。

1、生产经营性道路交通：1-6 月份，全县发生生产经营性

道路交通事故 9 起，死亡 8 人，同比分别下降 18.2%、20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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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生产经营性火灾：1-6 月份，全县火灾共发生 55 起，其

中一般性火灾 3 起，轻微性火灾 52起。无人员伤亡

3、工矿商贸事故：1-6 月份，全县发生工矿商贸事故 2 起，

死亡 2 人。其中建筑施工事故 1 起，死亡 1 人。其他工矿商贸事

故 1 起，死亡 1 人。

4、其他行业：1-6 月份，全县发生意外溺水事故共 5 起，

死亡 6 人。

5、较大以上事故。2021 年 1-6 月，全县未发生较大及以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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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产安全事故。

二、举报投诉

2021 年 1 至 6 月份，县应急管理局共接到举报投诉 7 宗，7

宗已处理完毕。

三、风险预警

（一）强化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管。要督促全县危险化学品和

烟花爆竹企业严格落实防雨、防潮、防雷、防泄漏等安全措施，

提前做好厂区内排水设施、隔离闸门检查和疏浚排水工作；严禁

在雷雨天气安排危险化学品和烟花爆竹装卸、转运、移库作业，

配齐应急物资、减少高温时间室外露天作业活动。

（二）全力做好“龙舟水”防范应对。要按照《广东省应对

强降雨防御工作指引》，加强地质灾害点、削坡建房隐患点、城

乡易涝点、建筑工地、水利工程、堤围、旅游景区、户外广告及

户外电线等重点区域重点部位的隐患排查治理；严格落实汛期

24小时带班和值班制度、“三个联系”制度和特殊群体临灾转移

“四个一”机制要求，压实联系对接责任，一旦发生险情，及早

转移受威胁群众，真正解决“最后一公里”责任落实问题。

（三）着力防范化解道路交通和渔业船舶安全风险。要针对

汛期道路雨天易积水情况，几时增设限速、易滑标志及减速带等

交通安全设施；严格管控重点驾驶人、重点车辆、重点路段、运

输企业安全风险，夯实道路交通安全基础。加强商渔船防碰撞自

动预警和动态干预，严格落实渔船安全生产“六个 100%”规定，

确保“不安全不出海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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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大力夯实森林防灭火工作基础。要持续做好巡山护林、

森林火险隐患排查整治、造册登记与数据入库等工作；进一步健

全完善森林防灭火工作体制机制，强化教育培训和预案演练，推

进森林消防队伍专业化、规范化、智能化建设。

抄送: 县委办公室、县人大办公室、县政府办公室、县政协办公

室、县纪委监委办公室、县委县政府总值班室。

发至：各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、管委会）、县安委会成员单位。


